
人民日报评论员：让慈善事业激发爱心能量

      
“慈善是人类之心所能领略到的最真实的幸福。”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以中央政府名义颁发的专门规范慈善事业的文件，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践行公益、传递爱心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从汶川地震掀起全民慈善浪潮，到3元免费午餐激起爱的涟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各类慈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社会慈善意识明显增强，涌现出数十万家慈善组织、6500多万志愿者，每年汇聚约1000亿元社会捐赠，日益成为政府力量的重要补充，成为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仍然有不少困难群众，在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充分发挥慈善事业扶贫济困的作用，形成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的有效衔接，有利于把社会安全生活网织得更密、编得更宽、筑得更牢。

　　也要看到，在慈善事业蓬勃兴起、快速生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政策法规体系不够健全、监督管理措施不够完善；一些慈善组织活动不够规范，引发公信力危机；民间慈善渠道不够畅通，慈善文化不够浓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慈善工作，统筹社会慈善和社会救助两方面资源，直接影响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意见》贯彻中央精神，既突出“扶贫济困”，又坚持“改革创新”；既确保“公开透明”，又强化“规范管理”，明确了到2020年的发展新目标，描绘出慈善事业发展的路线图，必将推动慈善事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

　　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是民间的事业，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从政府职责出发，一方面要做好减法，无论是落实减免税政策，还是鼓励兴办慈善组织，都要求政府部门简化程序、做好服务；另一方面要做好加法，加强对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监督管理，让慈善组织募捐活动、财产管理、信息公开更加规范，用法治涵养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明确政府与慈善组织的角色定位，实现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就能为慈善事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慈善事业是一项社会性事业，因而我们责无旁贷。”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慈善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既需要慈善组织严格规范行为、强化行业自律、加强信息公开，也需要每个单位、每个组织、每一个人都能传递爱心、参与慈善。慈心为人，善举济世。让我们每个人的爱心充分涌流，让宝贵的慈善资源在扶贫济困中得到充分利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和谐，我们的国家将更充满爱。

